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通知）
科协学发[2002]062号

关于建立‘全国性学会学科带头人和科技专家库’的通知

各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科建设和科技进步各个领域中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领域牵头人、专业骨干的情况，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基础信息依据，加强的科技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决定启动‘全国性学会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骨干人才库’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推荐学科带头人

1． 被推荐的学科带头人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正高职以上，含正高职）；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有代表性学术专著或科研成果；

2． 每位被推荐的学科带头人填写‘学科带头人登记表’（附件2）一式一份；

3． 每个学会可推荐50—200人。

2． 推荐科技专家

1． 被推荐的科技专家和专业骨干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副高级以上，含副高职称）；在科研、教学一线从事科技工作三年以上；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和院（所）校级科研项目负责人；有代表性学术著述和科研成果；
2． 每位被推荐的科技专家填写“科技专家登记表”（附件3）一式一份；

3． 每个学会可推荐200—500人；

4． 学科带头人可以同时作为此项的推荐人选。
3． 推荐原则

1． 每位专家学者只通过一个学会推荐；

2． 推荐的人选请各学会根据上述条件把关和筛选。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02年10月23日

附件2：

学科带头人登记表

1． 姓名：

2． 学术专长：

3． 推荐学会：

4． 会员登记号（学术号）：

5． 性别：

6． 出生年月日：

7． 毕业学校：

8． 学位：

9． 政治面貌：

10． 工作单位：

11． 工作职务：

12． 曾任重要工作职务：

13． 专业职称：

14． 专业职称评定单位：

15． 主要学术团体职务：

16． 曾任学术团体职务：
17． 是否院士：

18． 是否搏导：

19． 代表性著作（重大科研报告等，5部以内）：

①

②

③

④

⑤

20． 代表性论文（文章、科研报告等，10篇以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21． 通信地址：

22． 邮政编码：

23． 联系电话：

24． 传真：

25． 电子邮箱：

（注：为了避免人才库数据重复，同时被两个以上学会推荐的学科带头人请选择一个学会填表。）
附件3：

科技专家登记表

1. 姓名:

2. 科技专长:

3. 推荐学会:

4. 会员登记号:

5. 性别:

6. 出生年月日:

7. 毕业学校:

8. 学位:

9. 政治面貌:

10. 工作单位:

11. 工作职务:

12. 曾任重要工作职务:

13. 专业职称:

14. 专业职称评定单位:

15. 主要学术团体职务:

16. 曾任学术团体职务:

17. 是否院士:

18. 是否博导:

19. 代表性著作(文章科研报告等，3部以内):

①

②

③

20.代表性论文(文章、科研报告等，5篇以内)：
①

②

③

④

⑤

21．通信地址：

22．邮政编码：

23．联系电话：

24．传真：

25．电子邮箱：

（注：为了避免人才库数据重复，同时被两个以上学会推荐的学科带头人请选择一个学会填表。）
